
葵涌办事处葵新社区“6·11”物体打击事故
防范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2 年 6 月 11 日上午 9 时许，葵涌办事处金葵小区八巷 4

号发生一起室内拆除隔墙倒塌物体打击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

接经济损失 90 万元。事故发生后，大鹏新区管委会高度重视，

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2022 年 8 月 30 日，事故调

查报告经新区管委会批复同意后结案，新区安委办印发了《关于

落实葵涌办事处葵新社区“6·11”物体打击事故处理决定的通

知》。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办法》有关规定和要求，2023 年 7 月，新区安委

办成立了葵涌办事处葵新社区“6·11”物体打击事故防范整改

措施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评估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开展评估

工作，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新区评估工作实施方案的计划及部署，2024 年 1 月，

新区安委办牵头组织评估组依据新区管委会批复的《葵涌办事处

葵新社区“6·11”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通过资料审查、

座谈交流、查阅文件、实地核查等方式，对责任追究及事故防范

措施落实情况逐项进行了复核，经综合分析研判，形成了评估报

告。



二、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

（一）责任人员刑事处罚落实情况

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于 2023 年 3 月 1 日以涉嫌重大责任

事故罪将涉事承包人刘*良、涉事现场负责人谭*宣移送龙岗区检

察院。检察机关鉴于刘*良、谭*宣等 2 人自愿认罪认罚，虽存在

监管不力的疏忽，但违法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等因素，且

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做出不

予起诉的决定，并建议对上述 2 人做出行政处罚（深龙检意

〔2023〕106 号）。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

将上述情况移交新区应急管理局。

（二）责任人员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2023 年 6 月 22 日，新区应急管理局对刘*良处以 26124 元

罚款，相关行政处罚已落实到位。因谭*宣在事故项目中属散工

身份，无直接证据证明谭*宣为现场负责人或安全管理人员（仅

有刘*良的讯问笔录显示说是委派谭*宣为临时负责现场管理，并

无相关任命文书和其他人证予以证明），对谭*宣做出不予处罚

的决定。

（三）责任人员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落实情况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新区纪工委依规依纪依法分别对住房和

建设局、葵涌办事处、葵新社区等单位 5 名存在责任落实和履职



不到位的党员干部进行了处理，其中立案查处 1 人、批评教育 3

人、谈话提醒 1 人。

（四）其他处理情况

新区住房和建设局对资质管理不善的深圳市高科利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进行了约谈提醒；深圳市高科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依

据其内部管理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葵涌办事处对涉事

项目业主进行了批评教育。

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按照《葵涌办事处葵新社区“6·11”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

告》提出的事故防范及整改建议，整改落实情况如下：

（一）严格落实小散工程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小散工程存在点多、面广、量大、工期短、规模小、从业人

员素质不高等特点，葵涌办事处结合辖区实际情况，一是定期召

开社区、物业服务企业和施工企业从业人员小散工程安全培训

会，从备案流程、巡查检查要点、易发事故类型及近年小散工程

事故案例进行分析，充分提高社区、物业服务企业小散工程从业

人员纳管水平、施工负责人现场管理水平、施工人员作业水平。

二是风险防范前置，在各小散工程项目备案通过前，由办事处、

社区（物业服务企业）、业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在施工现场

对施工方案、施工内容进行安全交底，有针对性的提出安全文明

施工相关要求，并明确检查巡查要点。三是各项目正式进场开工

前需由现场施工负责人带领施工工人前往社区观看安全事故警



示片，时刻敲响警钟，严禁违规作业。每个小散工程项目每日开

工前，现场管理人员需对作业人员开展班前安全教育，预防安全

生产事故的发生。四是在日常检查巡查过程中，对施工负责人及

工人开展现场培训，告知正确的作业方式及因违规作业造成安全

事故的事故案例。通过集体培训加现场专项培训的形式，提高作

业人员的安全意识，落实施工企业的主体责任。

（二）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落实情况

新区住建部门坚持以项目检查为契机，推广“检查+考评”

“检查+培训”“检查+警示教育” 的工作模式，一方面以提问

的形式对项目负责人专业水平、现场隐患点掌握情况进行考评，

并通过查缺补漏、补充说明的形式对施工人员进行现场培训；另

一方面通过讲解现场同类安全隐患引发的安全事故情况及造成

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处罚等情况，以“身边人、身边事”触

动施工人员提高安全意识、做好安全防范措施。一是结合新区小

散工程典型事故案例、事故高发频发领域安全管控要点以及市区

小散工程安全管理制度文件，制作小散工程事故警示宣传海报、

小散工程安全警示宣传视频、小散工程安全管理制度文件汇编

等，并在各社区工作站、物业管理单位等进行投放宣传，以“通

俗易懂、重点突出”方式对巡查检查人员、从业人员进行广泛宣

传，进一步提升巡查检查人员、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二是以

社区为单位、以巡查检查结果为基础，结合各社区项目特点及管

控要点，开展小散工程“点对点”安全系列专题培训会。重点对



巡查检查、执法要点以及现场常见的临时用电、高处作业、临边

防护、墙体拆除等安全隐患点、安全防范措施等进行讲解，有针

对性地提升辖区巡查检查人员、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技术水平。

三是以项目为单位，在备案交底环节，加大培训宣传力度。在备

案环节组织业主及施工人员集中观看《小散工程监管警示宣传

片》、发放警示宣传材料，各办事处会同第三方巡查机构对其进

行现场技术交底，通过对备案资料齐备情况、项目负责人配备情

况、施工安全隐患类别及防范措施、安全管控要点编制和掌握情

况等进行详细交底，明确施工期间管理要求，从施工伊始抓实抓

细安全管控工作。四是以项目检查为契机，形成“检查+考评”

“检查+培训”“检查+警示教育” 的工作模式。在现场检查过

程中，以提问的形式对项目负责人专业水平、现场隐患点掌握情

况进行考评，并通过查缺补漏、补充说明的形式对施工人员进行

现场培训；通过讲解现场同类安全隐患引发的安全事故情况及造

成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处罚等情况。

（三）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落实情况

一是做好重点地区关键环节、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新区

住建部门在小散工程日常全面纳管的基础上，持续做好“重点区

域、主要风险点风险源”的安全管控，重点做好城中村、工业园

区、商铺装修、别墅装修等重点区域的小散工程安全纳管，重点

关注高处作业、临时用电、脚手架施工、施工器具、起重机械等

事故频发领域的安全管控。截止评估期间，累计发现并上报重大



事故风险隐患3项，均已完成整改。二是做好隐患排查整改以及

重大风险防控，新区住建部门在既定的每半年开展一轮社区全覆

盖督导检查基础上，组织三个办事处开展为期一周的交叉检查，

重点对各办事处、社区工作站履职情况及监管成效进行检查。截

至评估期间，已累计检查项目2969项次，发现隐患5250处，均已

责令相关单位完成整改。

（四）工程承包发包需审慎落实情况

新区住建部门梳理了新区近几年小散工程安全生产事故情

况，制作了一部小散工程安全教育警示宣传片，以身边案例对业

主、参建单位进行警示、警醒，引导业主自觉进行小散工程备案，

加强小散工程现场安全监管。

（五）全面抓好小散工程安全监管落实情况

1.新区住建部门。一是不断完善小散工程纳管机制。在《深

圳市小散工程安全生产指引》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印发了《大鹏

新区小散工程安全生产督导整治实施方案》《大鹏新区住房和建

设局关于强化小散工程备案管理的通知》等11项制度文件。针对

新区小散工程安全形势，进一步完善了新区小散工程安全纳管机

制，对新区小散工程三级纳管主体单位的工作职责、纳管要点及

检查频次、工作要求等进行明确，对涉燃气施工、涉拆改墙体、

备案交底要求、巡查执法等关键环节关键部位纳管机制予以完

善。二是强化协调指导，进一步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新区小

散工程长期以来存在的执法力度不足、震慑效果缺失，安全管理



沦为“哄劝式”管理的问题，新区住建部门通过梳理执法依据汇

编成册、组织会议座谈交流、现场踏勘指导交流等多重手段，协

调指导街道综合执法机构开展小散工程执法工作。同时，针对巡

查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项目，通过书面通报等形式，督促街

道综合执法机构加大查处力度，目前大鹏、南澳办事处已陆续实

现小散工程执法“零”突破。

2.葵涌办事处。一是印发《葵涌办事处小散工程安全生产纳

管工作方案》，明确各部门、各社区职责，严格按照要求开展日

常巡查，根据现场的安全隐患情况，能立行立改的，下发整改通

知单现场整改；对于现场隐患较大不能立即整改的，下发停工整

改通知单进行停工整改，整改完成后经城建办及社区或物业人员

复查通过后方可复工，杜绝“带病”作业。二是办事处城建办和执

法部门建立巡查人员与执法人员联络群，加强部门之间联动，现

场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及时联系，共同前往现场固定证据，移交线

索。三是对拒不配合备案、未整改完毕擅自施工、拒不配合停工

整改的项目，经劝阻无效后，将收集相关线索转办执法部门进行

查处。四是自2022年6月至评估时，办事处执法部门根据移交的

线索，对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履职不到位、未配备劳动防护用品等行为共做出行政处罚5宗，

共计处罚8550元。

（六）加强证件材料管理落实情况

小散工程作为告知性备案，各办事处规范申报备案资料，要



求各施工企业需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及安全生产

许可证、施工企业法人开具的施工负责人授权任命书，为减少发

生安全事故后企业的经济负担，还需为现场作业人员购买工程意

外保险，并由业主及施工负责人签署安全生产承诺书、风险告知

书及涉及较大危险源施工作业承诺单，对于涉及特种作业的项

目，还需提供特种作业证书。同时严格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暂行办

法的通知》文件要求对申报单位进行备案审核，首先由各备案受

理单位对备案资料进行审核，通过后，再由办事处派员到施工现

场对备案资料进行复核，防止备案资料缺项漏项。

四、存在问题

行业指导部门和属地办事处均高度重视事故调查报告落实

工作，对照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强化

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完善政策措施。本次评估抽查了葵涌办事处

横塘南路23号、鑫园广场等2处在建小散工程安全管理情况，2

处均进行了小散工程备案，购买了团体意外险等，未发现挂靠资

质等情况。通过评估也发现，有的小散工程备案公示及警示资料

张贴位置较为偏僻，工人还有不戴安全帽等情况。

五、工作建议

不断优化小散工程纳管模式，压实各部门、各社区及施工企

业的责任，加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工人警示教育，以“身边

人、身边事”触动施工人员提高安全意识、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严格执法，达到“查处一个，震慑一方、影响一片”的效果，确

保辖区小散工程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葵涌办事处葵新社区“6·11”物体打击事故

防范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评估组


